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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條例與農業發展 
 

●陳信雄／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名譽教授 

 
 
 

  2010年6月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所提「農村再生條例」，此條例產生的緣由，可追

溯多年前，換句話說也是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前，水利單位曾提出，台灣全國每年用水

量二百億噸中，農業用水即佔70％的一百四十億噸，這個數據讓執政者認為台灣農業是高

耗水、低產值的產業，乃提出所謂農田休耕、農地釋出、公地放領等整頓農業的措施。 

  但根據實際調查結果，農田的用水量每年不過八十億噸而已，其餘的六十億噸多消

耗在如檳榔等高經濟作物之中，讓農業背負著高耗水的原罪。加上政府忽視農地在水土

保育，國土保安上，有其他產業無法取代的功能，膚淺的認為農業產值過低。多年來政

府缺乏農業政策，而時任農委會主委的余玉賢先生曾向行政院提出訂定農業政策的建

議，但不幸被郝柏村院長以台灣只要發展工商業，無須農業為由斷然予以否決，促使農

業經濟逐漸失去發展空間，更使農民生活日益窮困，殊不知目前的空氣污染，水質的惡

化，乃至水資源的匱乏甚至台灣自然環境的惡化，皆起源於多年來政府輕視農業功能的

惡果。 

  1999年國民黨立院黨團甚至提出，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案，開放新購農地得興建農

舍，使農地農用的政策逐年的瓦解，更見全台農地豪華農舍林立，美其名為富麗農村，

開啟了農政單位研擬農村再生計畫的濫觴。從休閒農業的開發到林地遊樂區的闢建，使

農業人口不斷的外移與老化，更造成了農村再生計畫的必要性與適當性。在台灣政治環

境持續的變遷下，因政治人物的操控，農村再生條例的質變，卻是埋下令人無法逆料的

隱憂。因此我們必須先從農村再生條例的本質切入，再檢討其所衍生的問題，以及其對

今後台灣農業發展的利弊得失。 

  農村再生條例（草案），全部條文於2008年12月15、17、18日經立法院會議審查完

竣，共五章，計四十二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主管機關用詞定義，並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統籌農村規

劃及建設相關資源。（草案第 1 條至第 3 條及第 5 條） 

二、 農村活化之再生原則。（草案第 4 條） 

三、 設置農村再生基金，其額度比照農業發展條例第 54 條有關農業發展基金新台

幣一千五百億元，並明定基金來源，以專款專用方式，推動農村再生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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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草案第 7 條） 

四、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訂定轄區農村再生之總體計畫及年度農村再生

建設計畫，並載明農村建設項目及優先順序。（草案第 8 條及第 11條） 

五、 以農村社區為計畫範圍，由農村社區在地組織或團體依據居民需求，自發性

擬訂農村再生計畫，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者，由主管機關

補助社區進行整體環境整建、公共設施、個別宅院整建及產業活化等建設。

（草案第 9 條、第 10 條及第 12 條至第 14 條） 

六、 農村聚落閒置與疏於管理之公有土地及農會、農田水利會、國營事業土地，

得配合農村再生計畫，實施空間活化再利用，提升農村整體環境品質。（草

案第 16 條） 

七、 鼓勵以訂定社區公約方式，進行社區公共設施、建築物與景觀之管理及維

護，至違反者，由農村社區組織代表先予勸導，並請求有關機關依法規處

置。（草案第 17條至第 19 條） 

八、 中央主管機關針對現有農村進行全面性調查及分析，藉以作為現有農村改善

之評估及建設之基礎。（草案第 21條） 

九、 配合農村特性及實施積極性建設之需要，以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引導農村土

地活化利用，並對計畫實施區域之管理等，於以規範。（草案第 22 至第 24

條） 

十、 農村社區因有發展需要，需將既有鄉村區建築用地擴大者，應以已核定之農

村再生計畫為基礎，透過區段徵收、土地重劃或協議價購等方式辦理，並鼓

勵土地所有權人依計畫內容，以土地交換方式辦理擴大，活化土地利用。

（草案第 25 條） 

十一、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農村公共設施及農舍興建需求，整體納入

發展規劃，以整合性機能方向建設農村；就生產與生活空間共同規劃，實

施整合型農地整備。（草案第 26 條至第 30 條） 

十二、 就農村社區內有妨礙整體景觀、衛生或土地利用窳陋地區，明定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之改善處理方式；另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代為

實施環境綠美化、建築物之維護或修繕，明定所需費用得由土地所有權人

或建築物所有權人負擔。（草案第 31 條） 

十三、 為追求無毒環境，對具危害性之農業生產廢棄物或對農村發展不利之土地

利用行為，應依土地管理及環境保護相關法律予以限制。（草案第 3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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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鼓勵社區居民辦理共有土地或祭祀公業土地之規劃或改建，並鼓勵農村住

宅使用具有地方特色之建築圖樣。（草案第 33 條及 34 條） 

十五、 對農村社區具歷史或特色建築物維護之鼓勵，進行農村文物及產業文化調

查，並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就農村社區內所屬學校之閒置空間，

配合農村再生計畫進行空間再利用。（草案第35條至38條） 

十六、 各級主管機關均應重視並強化在地組織之人力培育及農村活化再生宣導，

建立輔導在地組織之運作，建立獎勵及績效評鑑制度。（草案第39條至40

條） 

  為了讓大家瞭解農村再生條例之重要精神，先抄錄該條例的總說明： 

  在二十世紀初之都市化風潮及工商蓬勃發展趨勢下，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造成農

村人口外移嚴重，居住之高齡者相對較多。另因資源有限，政府投注在農村之建設，僅

能偏重於少數地區或重點式之硬體建設，導致農村建設及公共設施不足。又因政府較少

投入農村人文營造等軟體建設，造成農村發展嚴重落後，生活機能明顯低落，城鄉差距

越來越大，致農村生活及文化特色逐漸消失。環顧各國在面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趨勢

下，紛紛將重建傳統特色之農村發展，列為重要施政方針，我國為促進農村活化再生，

將提升農村整體發展，恢復農村居民在地居住尊嚴，以達建設富麗新農村之目標，作為

現階段重要之課題。 

  因應整體農村發展之需要，運用整合性規劃概念，以現有農村社區為中心，強化由

下而上之共同參與制度，建立農村整體再生活化，並強調農村產業、自然生態與生活環

境之共同規劃及建設，注重農村文化之保存與維護及農村景觀之綠美化，為本條例之重

要精神。   

  鑑於都市地區係依循都市計畫法之相關規定辦理，而現行農村社區之分布，以小規

模或非集約式之發展型態為主，其生活與農業生產環境息息相關，爰將本條例之適用範

圍以都市計畫範圍以外之非都市土地為主，並配合現行土地規劃及管制體系，分別以總

則、農村規劃及再生、農村土地活化、農村文化及特色等方向訂定相關條文，作為農村

整體發展及規劃建設之法令依據；在具體作法上，優先獎勵自發性之共有土地自辦規劃

或整建、改進農村社區土地使用管理方式及推動整合型農地整備等方式，透過訂定農村

再生發展區計畫，活化農村土地利用，藉以解決舊有農村社區生活設施用地不足之問

題，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新台幣一千五百億元之農村再生基金，執行農村再生計畫，

照顧四千個農村及六十萬以上之農戶，爰擬具「農村再生條例」草案，共五章，計四十

二條，其要點即如上所示。 

  由上述要點可知，政府為了要挽救逐漸瓦解的農村風貌，急速外移的農村人口，以

及農地農用的既定政策，不斷的被扭曲，加上配合科學園區的興建，實施農田休耕，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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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農田的荒廢，農民生活日益窮困的壓力，期望能夠抒解這些困境的思維下，乃提出農

村再生，活化農業生產的構想。因此在整個五章，共四十二條的條例中，皆盤旋在：農

村規劃及再生，農村土地活化與農村文化及特色的發展上，始終令人無法看出該條例對

今後台灣農業發展的策略所在，更見政府對當前台灣農業問題，沒有具體的瞭解下，造

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看到科學園區缺水，即令農田休耕，財團要土地，也不顧條例

一再強調必須尊重居民的居住權，任令地方政府漏夜強行徵地，造成2010年8月2日大埔

農婦的仰藥自殺的悲劇，何其悲痛與無奈！一個美好的農村再生條例，卻由於地方政府

在執行上的扭曲，鬧出人命，因此我們必須從當前台灣農業所面臨的問題，來提醒政府

官員，否則暴政猛於虎即使再多再好的農業條例，對台灣的農業發展，無異是空中樓

閣，對台灣農民更是一種折磨，執政者寧不慎呼！？ 

  要說台灣歷年的農地政策，就是台灣農業發展的主軸，並不為過。如何貫徹農地農

用的原則，更是主政者必須遵循的政策，所謂民以食為天，糧食問題是全球所關注的重

要議題，由兩蔣時代省級單位糧食局長的任命，必須經由總統的首肯，即可見一斑。自

1949年12月7日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目睹中共政權實施「土地改革」獲得中國農民的支

持，認為必須獲得佔台灣人口多數農民的支持，才能穩定政權，而當時台灣之主要生產

要素——農地，卻大部分為所謂地主士紳所擁有，在極端不合理租佃制度下，讓台灣善良

的農民成為農奴，過著牛馬不如的貧困生活，根據調查當時的佃農約佔全農民戶數的60

％以上，但卻只佔有總耕地面積的15％，而佔總農戶數不到3％的地主，卻擁有總耕地面

積的50％以上，而且在「高額佃租的負擔下」，農民的生活可謂十分的悲慘，因此這些

現況更顯示著，當時台灣農地與社會問題的嚴重。由於錯誤的土地問題，造成台灣貧富

不均，因此1949年政府開始實施第一次土地改革措施，其首要策略即訂定「三七五減租

條例」，對於私有耕地，實行全面減租，該條例主要內容有： 

1. 限制出租耕地最高租額 

即出租耕地最高租額，不得超過主要作物總產品全年收穫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

五。另全面禁止對佃農預收地租、押租金等額外負擔。 

2. 延長租期鞏固佃農 

即租佃期限不得少於六年。 

3. 遇有災歉減免地租。 

4. 保障佃權措施健全。 

  三七五減租的目的在於改善佃農的生活水準，自實施後，佃農因獲穩定之保障，佃

農生產意願大增，從爾勤力耕耘收益提升，奠定農村安定繁榮的基礎。足見具體的農業

政策，是如何增進農民生產意願安定農民生活為重要，是政府首要的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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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地改革的最後一個時期，乃是執行「耕者有其田」計畫。其三大基本原則為： 

1. 協助佃農在不危及其財務情況下，取得自有的土地。 

2. 保護地主的利益，避免造成太大損失。 

3. 促使地主由農業轉入工業。 

  綜合觀之，「耕地三七五減租」之目的主要是在保障佃農，提高佃農之增產意願，

增加佃農之所得，進而安定與繁榮農村。「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則在調整人地的分配關

係，促使地主釋出超限的租地，轉移其資金向工商業投資。 

  以上第一階段所實施的農地改革，在政治、社會及經濟上，無可否認是成功的，但

僅此卻仍然無法活絡農村的經濟，尤其自1960年末期開始，台灣工商業的快速發展，改

變了台灣整個環境與經濟結構，造成農業上嚴重的問題，例如造成農村人口的大量外

移、人力的老齡化、農業與非農業部門收入差距的逐漸擴大。1982年政府乃實施第二階

段農地改革計畫，其目的在於促進並有效利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以及擴大農場生

產規模。 

  往後為因應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照顧農民福利，以及調整農地政策並加強農

村建設的兩大主軸下，邁向第三階段的農地改革時代。綜觀台灣農業發展，自1949年代

開始，實施土地改革以後，凡六十年來，許多優良的農業資源——農地與人力——不斷的

流失。雖然農業部門的表現，在農業總生產或在資源的生產力，均有數倍的增加，但若

與快速發展的非農業部門相較，不僅效率甚至競爭力，也相對的偏低，加入WTO之後，

農業部門的困境更趨嚴重。台灣農業結構的惡化，雖始自1960年代末，然幾次的農地改

革，延至今日也未見有明顯的改善，當農村青年無法取得適量的農地，為了維護生計，

自然的流出農村，務農者自將逐漸老化，昔日好山好水的農村生活，也逐年的瓦解。政

府為了解救農村的危機，活化農業的生產力，「農村再生條例」的產生，實有其長遠的

時代背景。然多年來台灣產業的不斷西進，連農漁業技術也無法倖免的轉移中國，非但

淘空台灣的農業科技與經濟，且將高耗水高污染的產業留在台灣，威脅台灣人民生命財

產的安全，加上2010年7月政府與中國簽署ECFA後，連國家主權也喪失殆盡。 

  隨著立法院三讀通過「農村再生條例」後，熟料苗栗縣政府竟敢無視於該條例規

定，必須尊重農村居民在地居住尊嚴的基本精神，率先強行徵收大埔鄉農田，並使用大

型機具，剷平農民辛勤耕作的稻作，無視於農民之抗爭，其蠻橫的公權力令人怵目驚

心！更令人瞭解到所謂「農村再生條例」，其主要目的是在放任地方政府強行徵收農地

圖利財團，掛著農村再生的美名，進行「滅農」的計畫而已。以地易地的承諾，非但違

反「農村再生條例」內尊重居民居住權的立法精神，更遲遲未見政府的守信作為，是公

然失去政府的威信，發生純樸的朱嬷自殺的悲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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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近日來，大量的大陸客正湧入日本，用現金收購富士山周圍及北海道的豪宅與

山莊，而目前外資（即所謂中資）正不斷的在蠶食台資併吞台股，豈不令人憂慮，「農

村再生條例」是在暗助中國收購台灣良田？以目前政府重工商輕農業的觀念下，若一再

的認為農業是高耗水低產值的產業，則台灣糧食的匱乏，水資源的危機，必將接踵而

至，而所謂節能減碳、防止地球溫暖化的措施，只流於口號而已。「農村再生條例」的

實施正是加速農地的流失，促使台灣農業加速衰退，無異與昔日農地改革策略背道而

馳，台灣農業發展的願景已不復存在，台灣人民的生計也將頓失依據。再者，政府一味

的為發展經濟圖利財團，為了中科、竹科以及南科的擴廠，徵收良田作為建地，無視於

工業用地的閒置與荒廢。所謂「農村再生」，不過是農村的都市化、農地的建地化、農

村生產的活化，也是由休閒農村取代而已。期望政府能尊重農民的生存權，農地乃是他

們生命所繫，歷年來執政者所實施的土地改革，無非是考量如何改善農民的生活，如今

為了執行農村再生條例，強行徵收、以地易地乃是暴政的思維，執政者寧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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